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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聚热能”、“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力聚热能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3 票，关联董事何俊南、王建平、何歆

已回避该议案的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

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2025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遵循了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价格公允的基本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系公司的正常业务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相关日常关联交易

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同

意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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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

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人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2025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西安热力聚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 
不超过 3,000.00 1,965.23 业务量减少 

溧阳德维透平机械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50.00 176.99  

小计  不超过 3,250.00 2,142.22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 

西安热力聚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 
不超过 3,000.00 586.76 业务量减少 

浙江湖州力聚电热技术

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00 7.08 业务量减少 

北京友邦众拓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 1.13  

浙江华跃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不超过 100.00 34.63 业务量减少 

小计  不超过 3,202.00 629.60  

从关联方租

入资产 

杭州衡力贸易服务有限

公司 
不超过 40.00 39.10  

何俊南 不超过 20.00 19.20  

小计  不超过 60.00 58.30  

向关联方许

可专利使用

权 

西安热力聚锅炉有限责

任公司 
不超过 100.00 71.89  

小计  不超过 100.00 71.89  

合计  不超过 6,612.00 2,902.01  

2025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的原因主要系，公

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

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公司对

关联交易进行主动管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三）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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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人 

2026年度 

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5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西安热力聚锅

炉有限责任公

司 

不超过

1,500.00 
0.00 1,965.23  

小计  
不超过

1,500.00 
0.00 1,965.23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 

西安热力聚锅

炉有限责任公

司 

不超过

1,000.00 
0.00 586.76  

北京友邦众拓

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00 0.00 1.13  

浙江华跃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00 
0.00 34.63  

小计  
不超过

1,102.00 
0.00 622.52  

从关联方租

入资产 

杭州衡力贸易

服务有限公司 
不超过 40.00 8.25 39.10  

何俊南 不超过 20.00 0.00 19.20  

小计  不超过 60.00 8.25 58.30  

向关联方许

可专利使用

权 

西安热力聚锅

炉有限责任公

司 

不超过 50.00 0.00 71.89  

小计  不超过 50.00 0.00 71.89  

合计  
不超过

2,712.00 
8.25 2,659.64  

二、关联方介绍 

1、西安热力聚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1）法定代表人：程新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8 日 

（4）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 10888 号西安市热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渭水供热公司院内 

（5）经营范围：真空热水机组、A 级锅炉、B 级锅炉、压力容器的研发、

制造、销售、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工业锅炉及辅机配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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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

经许可不得经营） 

（6）股东信息：西安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0%，浙江力聚热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 

（7）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建平担任该公司董事 

（8）履约能力分析：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2、浙江湖州力聚电热技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何俊南 

（2）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23 年 5 月 8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杨山坞二路 59 号 1 幢 101 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特种设备销售；单位后勤

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信息：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0%，浙江湖州众力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持股 30% 

（7）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3、杭州衡力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何俊南 

（2）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1997 年 9 月 16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凤起广场 A 座 402 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办公设备销售；单位后勤管理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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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信息：何俊南持股 75%，何歆持股 25% 

（7）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何俊南控制

的公司 

（8）履约能力分析：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4、何俊南 

何俊南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与公

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5、北京友邦众拓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郭淑茹 

（2）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8 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西大街 12 号楼 13 层 1301 

（5）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致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股东信息：温江华持股 70%，郭淑茹持股 20%，刘婷持股 10% 

（7）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为公司的关联方 

（8）履约能力分析：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6、浙江华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陶利国 

（2）注册资本：518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大漾路 1077 号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专用设备修理；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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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东信息：陶利国持股 100% 

（7）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小松姐夫控制的企业 

（8）履约能力分析：在与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销售机组、配件以及租赁运输工

具、办公场所等。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

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将主要由交易双方参考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对关联交易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该等关联交易能够提升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公司与关联方通过互相协作实

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

负面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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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

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